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２

证券简称：九阳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７６０

，

９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３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１７００００

元；对

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３２

上海力鸿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１１１ ＢＩＬＴ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 ０８＊＊＊＊＊１１２ ＤＩＮＧＨＵＩ 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４ ０８＊＊＊＊＊９１６

上海鼎亦投资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杭州下沙开发区

２２

号大街

５２

号

咨询联系人：邵际生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１６３９１７８

、

８１６３９０９３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８１６３９０９６

特此公告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外高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４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茂名南路

２０５

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简称“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

１５

号准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

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

其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

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外高桥、上市公司 指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１５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报告书 指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名称： 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二）地址： 上海市茂名南路

２０５

号

（三）法定代表人： 周祝雄

（四）注册资本： 人民币肆亿零捌佰壹拾陆万捌仟壹佰玖拾

（五）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六）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企业管理服务，国内贸易（除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及相关咨询，建

筑装饰。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周祝雄 法定代表人 男 中国 中国 否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

份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因自身经营需要而减持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的持股计划

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所持外高桥股票的可能， 并将会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出售其所持的外高桥股份共计

３４０

，

３７７

股，占外高桥股本的

０．０３３７ ％

。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上海东兴投资控

股发展有限公司

５０

，

８０３

，

０７７ ５．０２６１ ３４０

，

３７７ ０．０３３７ ５０

，

４６２

，

７００ ４．９９２４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外高桥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减持日期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价格均价（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５０ ０．０００１２ ９．２１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

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签署日期：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外高桥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

股票简称 外高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４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上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５０

，

８０３

，

０７７

股

持股比例：

５．０２６１％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３４０

，

３７７

股

变动比例：

０．０３３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得到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７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现将《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内容再次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为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１．

召集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２．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３０

时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

效投票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下午

３

时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

２

）不能直接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

３

）现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会议。

７．

现场会议地点：本公司办公楼

Ａ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购买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所持葫芦岛百盛钛业有限公司

２１．０５２６％

股权的议

案》；

（二）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购买葫芦岛百盛钛业股权相关事宜的议案》。

上述两项议案详细内容已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４８

、

２０１２－０５１

。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股东本人持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委托的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

及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至

４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资产部（公司办公大楼

４

层

８４１２

室）。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并注明

联系电话。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股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８１８

化工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８１８

；

（

３

）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以此类

推。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序号 议 案 对应申报价格

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议案一： 关于购买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所持葫芦岛百盛钛业有限公司

２１．０５２６％

股权的议案

１．００

２

议案二：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购买葫芦岛百盛钛业股

权相关事宜的议案

２．００

本次股东大会设置“总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１００．００

元。

（

４

）在“委托股数”项输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计票规则

（

１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

２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

询。

（二）采用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

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通过交

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

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

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五、有关事项

１．

现场会议预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费自理。

２．

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晓东、宋立志

电话：

０４２９

—

２７０９０６５

传真：

０４２９

—

２９０１１５２

特此通知。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日

附件

１

：

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

本单位作为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拟参加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出席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对会议议

案按下表所示进行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议案一：审议《关于购买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所持葫芦岛百盛钛业

有限公司

２１．０５２６％

股权的议案》

２

议案二：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购买葫芦岛百

盛钛业股权相关事宜的议案》

法人代表（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姓名）：

委托单位股东账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单位持股数：

委托单位：

（填写并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附件

２

：

自然人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本人出席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对本次会议各项议案全权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议案一：审议《关于购买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所持葫芦岛百盛钛业

有限公司

２１．０５２６％

股权的议案》

２

议案二：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购买葫芦岛百

盛钛业股权相关事宜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６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２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公司有关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派方案：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总股本

４１５

，

０９８

，

６６５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人民币（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

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人民币；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２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总股本

４１５

，

０９８

，

６６５

股为基数， 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比例转增股

本，合计转增股本

８３

，

０１９

，

７３３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三、本次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公司本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代码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９６

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１８４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五、公司本次权益分派方案资本公积转增股份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六、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

，

００７

，

５００ ３．３７ ２

，

８０１

，

５００ ２

，

８０１

，

５００ １６

，

８０９

，

０００ ３．３７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２

，

８７０

，

０００ ３．１０ ２

，

５７４

，

０００ ２

，

５７４

，

０００ １５

，

４４４

，

０００ ３．１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

，

１３７

，

５００ ０．２７ ２２７

，

５００ ２２７

，

５００ １

，

３６５

，

０００ ０．２７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０１

，

０９１

，

１６５ ９６．６３ ８０

，

２１８

，

２３３ ８０

，

２１８

，

２３３ ４８１

，

３０９

，

３９８ ９６．６３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１

，

０９１

，

１６５ ９６．６３ ８０

，

２１８

，

２３３ ８０

，

２１８

，

２３３ ４８１

，

３０９

，

３９８ ９６．６３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４１５

，

０９８

，

６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８３

，

０１９

，

７３３ ８３

，

０１９

，

７３３ ４９８

，

１１８

，

３９８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本后，按新股本

４９８

，

１１８

，

３９８．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每股收益为

０．６０４

元；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公司每股收益为

０．１３５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０７１７

—

６４４２９３６

；

传真：

０７１７

—

６４４２８３０

。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３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关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的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日

(

上接

D18

版

)

经办律师：秦悦民、王利民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金毅

经办注册会计师：马颖旎、金毅

六、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七、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八、基金的投资目标

基金管理人将以分散投资风险，提高基金资产的安全性，并积极追求投资收益的稳定增长为目标，以诚信原则及专业经

营方式，将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主要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的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本基金的投资原则：

１．

本基金遵循诚信稳健原则，高度重视基金资产的安全性，力求更好地降低投资风险。

２．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在中国境内上市的创新类上市公司的股票和债券，以获取资本利得为主要投资目标。

３．

本基金将根据市场变化，灵活选择一定比例的短期投资，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力求增加基金的收益。

４．

在严格遵守《基金法》、《试点办法》、《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不断调整投资组合，

提高投资组合的回报率，但基金的股票资产中至少有

８０％

属于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名称所显示的投资内容。

九、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主要投资创新类上市公司以实现基金的投资收益， 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投资组合， 为投资者降低和分散投资风

险，提高基金资产的安全性。

这里的创新是指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等方面。创新类上市公司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公司和传统产业创新公

司。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公司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包括电子信息及网络技术、生

物技术及新医药、光机电一体化、航空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内主业突出的上市公司。

传统产业类型的上市公司中，如果已在或正在管理制度、营销体系、技术开发和生产体系等方面进行创新，具有较大潜在

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的上市公司也属于本基金的主要投资范围。

本基金在选择上市公司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公司创新能力强，主营业务市场空间大，财务状况良好，具有相当竞争优势等。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通过持有基金管理人确认的并符合法律规定的一定比例的高流动性资产，如国债和现金，从而保持

基金资产良好的流动性。

十、基金的投资决策

（一）决策依据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２．

国内国际宏观经济环境；

３．

国家货币政策、利率走势及通货膨胀预期；

４．

国家产业政策；

５．

各地区、各行业发展状况；

６．

上市公司研究；

７．

证券市场走势。

（二）投资流程

１．

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形成由参加会议成员签字的书面决议，确定本基金总体资产分配和投资策略。 投资决策委员会定

期召开会议，由公司总经理或指定人员召集。 如需做出及时重大决策或基金经理提议，可临时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

２．

基金经理设计和调整投资组合。 设计和调整投资组合需要考虑的基本因素包括：每日基金申购和赎回净现金流量；《基

金合同》的投资限制和比例限制；研究员的投资建议；基金经理的独立判断；风险分析小组的建议等。

３．

基金经理向集中交易室下达投资指令。交易员收到基金投资指令后，按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综合平衡、比例分配原则完

成指令。

４．

风险分析小组对开放式基金投资组合进行评估，向基金经理提出调整建议。

５．

监察稽核部对投资程序进行稽查并出具稽查报告。

（三）基金投资限制

基金管理人应依据有关法令及《基金合同》规定，运作管理本基金：

１．

本基金投资组合应遵循下列规定：

①

本基金投资于股票、债券的比例，不低于本基金资产总值的

８０％

；

②

本基金持有

１

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不超过本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③

本基金与由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它基金持有

１

家公司发行的证券的总和，不超过该证券的

１０％

；

④

本基金投资于国家债券的比例不低于本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⑤

本基金股票资产中至少有

８０％

属于本基金名称所显示的投资内容；

⑥

中国证监会的其它比例限制。

２．

禁止用本基金资产从事以下行为：

①

投资于其他证券投资基金；

②

以基金的名义使用不属于基金名下的资金买卖证券；

③

动用银行信贷资金从事基金投资；

④

将基金资产用于担保、资金拆借或者贷款；

⑤

从事证券信用交易；

⑥

以基金资产进行房地产投资；

⑦

从事可能使基金资产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⑧

将基金资产投资于与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管理人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

⑨

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及《基金合同》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行为。

十一、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基金整体业绩比较基准

＝７５％×

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２５％×

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收益率 （中信国债指数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更名为中信标普国债指数）。

当上述比较基准中参照的指数不再有效或被取消后， 或基金管理人认为该等参照的指数收益率无法合理衡量本基金整

体业绩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对上述基金整体业绩比较基准进行调整并公告。

十二、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无。

十三、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一）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

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３

，

７６４

，

１４２

，

８０１．２６ ６６．４５

其中：股票

３

，

７６４

，

１４２

，

８０１．２６ ６６．４５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４９３

，

７０２

，

０９３．２０ ２６．３７

其中：债券

１

，

４９３

，

７０２

，

０９３．２０ ２６．３７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８７

，

８８０

，

８４１．８２ ３．３２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９５

，

２７１

，

０６６．８９ ３．４５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２３

，

８８９

，

４４５．８８ ０．４２

７

合计

５

，

６６４

，

８８６

，

２４９．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３７

，

８１４

，

１４４．５９ ０．６７

Ｂ

采掘业

２１８

，

０５５

，

４３２．７２ ３．８７

Ｃ

制造业

２

，

４８６

，

０５３

，

９７３．３４ ４４．０７

Ｃ０

食品、饮料

５８

，

０７９

，

６０１．４６ １．０３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１２７

，

１３７

，

７６７．６８ ２．２５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１３

，

９４７

，

１１９．００ ０．２５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６９１

，

１４７

，

９１２．８３ １２．２５

Ｃ５

电子

１０５

，

０３３

，

４６４．８０ １．８６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２３９

，

４０３

，

８３１．１１ ４．２４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９６４

，

６９６

，

８８１．８４ １７．１０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２８６

，

６０７

，

３９４．６２ ５．０８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１５８

，

９１７

，

２５３．６０ ２．８２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２

，

１３１

，

３２２．００ ０．０４

Ｇ

信息技术业

１４７

，

２１６

，

０９９．００ ２．６１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１１１

，

３７５

，

８７１．２９ １．９７

Ｉ

金融、保险业

４１０

，

６８８

，

３７８．２７ ７．２８

Ｊ

房地产业

３４

，

００７

，

３１４．４４ ０．６０

Ｋ

社会服务业

５４

，

４１８

，

３２６．６８ ０．９６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３９

，

５５６

，

４２７．２４ ０．７０

Ｍ

综合类

６３

，

９０８

，

２５８．０９ １．１３

合计

３

，

７６４

，

１４２

，

８０１．２６ ６６．７２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００００１

深发展

Ａ １５

，

２０８

，

８８７ ２３７

，

１０６

，

５４８．３３ ４．２０

２ ０００４２２

湖北宜化

１２

，

５０３

，

８０５ ２２０

，

６９２

，

１５８．２５ ３．９１

３ ６０１０８８

中国神华

８

，

６０８

，

５８４ ２１８

，

０５５

，

４３２．７２ ３．８７

４ ６００７４１

华域汽车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３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１

５ ６００８７５

东方电气

７

，

７５０

，

６９７ １７９

，

１１８

，

６０７．６７ ３．１７

６ ６００３０９

烟台万华

１３

，

６２０

，

３０５ １７５

，

７０１

，

９３４．５０ ３．１１

７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１３

，

８０７

，

３９０ １７２

，

８６８

，

５２２．８０ ３．０６

８ ６００４２６

华鲁恒升

２１

，

０６８

，

４２０ １５９

，

０６６

，

５７１．００ ２．８２

９ ００２００１

新 和 成

７

，

０６９

，

４０４ １３８

，

９８４

，

４８２．６４ ２．４６

１０ ００２１５２

广电运通

５

，

９０３

，

４１６ １３７

，

２５４

，

４２２．００ ２．４３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５５１

，

９２７

，

１４５．００ ９．７８

２

央行票据

７７

，

３８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７

３

金融债券

５６９

，

９６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０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５６９

，

９６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０

４

企业债券

１１８

，

６５７．１０ ０．００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１５０

，

７１７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７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１４３

，

５９０

，

２９１．１０ ２．５５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

，

４９３

，

７０２

，

０９３．２０ ２６．４８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０１１ １１

附息国债

１１ 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６

２ ０７０２２７ ０７

国开

２７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４

，

５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１

３ ０８０２１６ ０８

国开

１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６

，

２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８

４ １１０００９ １１

附息国债

０９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６

５ ０８０２１８ ０８

国开

１８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９

，

３４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不存

在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８．２

本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８．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

，

０１６

，

３０２．２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１

，

７０４

，

２０３．５６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６８

，

９４０．１２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３

，

８８９

，

４４５．８８

８．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５６

，

５４３

，

９１０．７０ １．００

２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４８

，

２８４

，

９８１．６０ ０．８６

３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３６

，

９１８

，

１９８．８０ ０．６５

４ １１００１６

川投转债

１

，

８４３

，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３

８．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四、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基金净值表现

历史各时间段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截至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阶段

净值

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５．７２％ １．０６％ －１８．１４％ ０．９９％ －７．５８％ ０．０７％

２０１０

年度

５．０４％ １．１９％ －７．２６％ １．１７％ １２．６６％ ０．０２％

２００９

年度

４３．２０％ １．４１％ ７１．４８％ １．５２％ －２８．２８％ －０．１１％

２００８

年度

－４５．４４％ １．７２％ －４６．２１％ ２．２５％ ０．７７％ －０．５３％

２００７

年度

１１３．０５％ １．５９％ １２０．９３％ １．７２％ －７．８８％ －０．１３％

２００６

年度

１１２．０８％ １．２２％ ９２．６１％ １．０５％ １９．４７％ ０．１７％

２００５

年度

６．５２％ １．０３％ －３．１１％ ０．９９％ ９．６３％ ０．０４％

２００４

年度

－２．２９％ ０．９６％ －１０．７１％ ０．９７％ ８．４２％ －０．０１％

２００３

年度

１７．８４％ ０．７５％ ２．１２％ ０．８２％ １５．７２％ －０．０７％

２００２

年度

－７．５１％ ０．４７％ －１２．０７％ １．２０％ ４．５６％ －０．７３％

２００１－９－２１

（基金合同

生效日）至

２００１－１２－

３１

１．２０％ ０．１２％ －６．４２％ １．４３％ ７．６２％ －１．３１％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十五、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①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②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③

证券交易费用；

④

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⑤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⑥

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⑦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①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算。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

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②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③

上述

１

中

③

至

⑦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

金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４．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

１

）投资者选择交纳前端申购费，申购费按申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 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

分别计算。 具体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０≤Ｍ＜１００

万

１．５％

１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２％

Ｍ≥１０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

２

）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申购费率按持有时间递减，申购费率见下表：

持有期限

Ｙ

后端申购费率

Ｙ＜１

年

１．８０％

１

年

≤Ｙ＜２

年

１．５０％

２

年

≤Ｙ＜３

年

１．２０％

３

年

≤Ｙ＜４

年

１．００％

４

年

≤Ｙ＜５

年

０．５０％

Ｙ≥５

年

０．００

注：一年指

３６５

天，两年为

７３０

天，依此类推。

（

３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资产。

２．

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赎回总金额的

０．５％

，按持有期递减。 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期（

Ｙ

） 赎回费率

Ｙ＜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３％

２

年

≤Ｙ＜３

年

０．２％

３

年

≤Ｙ＜４

年

０．１％

Ｙ≥４

年

０

注：一年指

３６５

天，两年为

７３０

天，依此类推。

投资者赎回申请的确认按照先进先出原则进行处理。

赎回费用由赎回人承担，在扣除不超过赎回总金额的

０．１％

的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费后，即当赎回费率大于

０．１％

（不包括

０．１％

）时，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费为赎回总金额的

０．１％

；当赎回费率小于或等于

０．１％

时，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费为赎回费用

的

７５％

，余额列入基金资产。

３．

转换费

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转入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的差额计算收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０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如

为负数则取

０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其中：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入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出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注

１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注

２

：本基金暂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转换业务。

注

３

：关于转换费用的其他相关条款请详见公司网站的有关临时公告。

（三）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４

］

７８

号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通知》及其他相关税务法规和实务操作，主要税项规定如下：

①

以发行基金方式募集资金，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不征收营业税。

②

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自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继续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２００３

年：在年

底前暂免征收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③

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其他收入包括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以及企业债券的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和发行债券的

企业在向基金支付上述收入时代扣代缴

２０％

的个人所得税。

④

基金买卖股票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前按

０．３％

的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自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起，按

０．１％

的税率缴

纳，自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起，由双边征收改为卖方单边征收，税率保持

０．１％

。

十六、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本基金

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章节 主要更新内容

三、基金管理人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四、基金托管人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有关情况。

五、相关服务机构

更新了部分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的信息；

更新了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的传真号码。

六、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

转换

更新了“（二）日常申购、赎回与转换的场所”中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的信息。

九、基金的投资 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十、基金的业绩 更新了本基金

２０１１

年的投资业绩。

二十一、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

的服务

更新了“（六）基金电子交易”相关信息。

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 披露了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期间本基金的公告信息。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9

2012

年

5

月

3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102

证券简称：

*ST

冠福 编号：

2012-024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1

、证券名称：

*ST

冠福

2

、证券代码：

002102

3

、股票交易异常情形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股票交易价格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

27

日、

5

月

2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5

月

3

日上午

9:30-10:30

停牌一小时

,

于

2012

年

5

月

3

日上午

10:30

复牌。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说明

1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

、经向管理层核实，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公司及控股股东在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筹划与本公司有关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股权转

让等行为。

6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公司

2011

年度报告等事项，并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

露了相关信息。

因公司

2010

年、

2011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过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数， 公司股票已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起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特别处理。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

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本公司及和控股股东承诺：在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筹划与本公司有关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

股权转让等行为。

四、本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经营业绩在

2010

年和

2011

年已出现连续两年亏损，若公司

2012

年度继续亏损，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102

证券简称：

*ST

冠福 编号：

2012-025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措施

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因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0

年、

2011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2

年

4

月

26

日

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ST

）。

近期，公司董事会督促落实相应的工作措施，力争消除影响生产经营不利因素，尽快消除退市风险，现将

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将深化内部改革，提高综合管理能力。

1

、生产方面：加强管理人员现场管理专业性知识的培训，制定一套可操作性的业务管理流程，实行高、中

层人员与现场管理人员优化组合和调岗制度。同时加强各岗位的专业培训，提升各岗位人员的专业技能和水

平，提高现场一线员工的整体素质。

2

、营销方面：公司将通过学习与运用

"

三定一包

"

理念，通过加强管理能力，企业文化建设，创建员工积极

向上、愉快和谐的工作氛围，来增进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升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

3

、财务管理方面：将加强公司财务管理人员专业培训，提高人员的专业素质，以适应公司作为公众上市

公司的规范运作要求。 通过内控制度与管理体系的植入，真正将以

"

财务

"

、

"

利润

"

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机制体

系建立起来。

二、公司将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及财务管理，提升经营实力。强化资金的运筹与调度，积极应对宏观财政

政策、货币政策的变化对经营的潜在风险，降低财务费用，确保公司营运正常进行。严格执行预算管理的各项

管理制度，加强预算的编制和过程控制，保证全年预算的完成。严格控制存货及应收款项的额度，确保生产资

金的良性循环。

三、通过加强生产部门与全国五天分销对于市场信息及时的交流和沟通。 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情况，及

时调整产品结构和价格，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降低滞销产品存货数量，寻求利润更大化，从而提升公司

的盈利水平。

四、对于公司重点注力的

"

一伍一拾

"

连锁店项目，要在开源节流两方面下功夫。对现有的门店进行梳理。

对于经营情况良好的门店进行强化和复制，而对于经营情况不理想的门店进行调整，力争做精做细。 通过丰

富销售产品内容，打造忠诚客户。

2012

年公司将扩大开店规模，提升品牌影响力。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加强产

品的开发，完善管理体系与仓储、配送体系，快速盈利，实现分销品牌内涵的充实和业态延伸，形成公司

"

独特

的消费创意服务模式

"

的核心竞争力。

五、

2012

年公司将继续完善

"

中国·梦谷

--

上海西虹桥文化创意产业园

"

的经营管理。 我们将改变过去

"

办后勤、管家式

"

的运营模式，紧跟市场变化，确立现代产业园区

"

以经营为根本立足点、以服务为基本工作内

涵、以管理为组织保障

"

的科学运营思路，通过经营管理质量的不断提升，为园区内入驻企业提供完善的综合

配套服务，并且通过园区内企业资源共享，来充分体现园区的内在商业价值，提高租金等各项收入，以达到盘

活公司现有资产，也为公司利润收入作贡献。

六、公司将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平台的融资功能，多渠道、多形式进行融资，降低资金使用成本，保障企业

发展所需资金。同时加大存量资产的整合力度。由于公司所处传统产业的局限性，公司将积极推进战略转型，

尝试多元化经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七、风险提示

若公司

2012

年度继续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

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披露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三日


